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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申請計畫說明】 

計畫一、設置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 

經費 

⚫ 各地方政府經費申請上限如附件 1。 

⚫ 資本門比率不得超過業務費及設備費項目核定金額三分之一。 

⚫ 1-2 課程教學及 1-3 教師專業所編列之經費，應佔計畫一之業務費之(經常門及

資本門)三分之一以上。 

重點說明 

一、請各地方政府整合地方資源規劃發展重點及推動策略、成立跨局處及大專院

校合作平臺，媒合轄區內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場域、建立人才庫，並依據教育

部戶外教育政策白皮書之行動策略表（網址：https://reurl.cc/7baWl1）及海洋

教育政策白皮書重點策略（網址：https://reurl.cc/W8nVVO），訂定中長程計畫，

及將中程計畫公告於各縣市之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相關網站。 

二、請依「國民教育及特殊教育輔導團與中心組織運作辦法」第十條，設置戶外教

育及海洋教育中心，人員配置如下： 

(一) 置召集人一人、副召集人二人，分別主責行政、課程之規劃及執行，落實

支持學校及資源運用，以及課程發展及教學專業等事務。 

(二) 置全時或部分時間之專業工作人員、其他工作人員一人至三人，並可視需

求置諮詢人員若干人。 

三、前開中心應將下列工作納入申請計畫規劃： 

(一) 辦理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綠階/初階研習，其中「氣候變遷」或「SDGs」

辦理主題至少一場。 

(二) 運用本署種子講師辦理「素養導向課程設計研習」及「戶外與海洋教育風

險管理基礎工作坊」。已培訓種子教師已公告於戶外教育資源平臺

(https://outdoor.moe.edu.tw)115 學年度補助計畫專區。 

(三) 建立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推動人才庫，規劃教師社群或跨校聯盟等機制，

組成協作團隊，受理學校發展課程所需之專業諮詢。 

(四) 發展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學習點 (兩個主題各一項)，海洋教育推動部分，

應兼顧非臨海學校海洋教育課程之推動。 

(五) 請依縣市所在範圍優先選擇戶外教育資源平臺公告之場域作為學習點，研

發教學設計，並結合子計畫 2-1 引導學校到場域進行戶外教育。 

四、 配合「戶外教育年會」，請編列至臺南市所需交通費及差旅費。 

五、 發展數位化海洋教育教材及上傳戶外及海洋教育中心網站。 

申請對象

及方式 

地方政府應於本署指定期限前，至「課程教學填報系統」(以下簡稱系統)申請計畫

(計畫一申請表，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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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二、辦理戶外教育課程 

申請對象及方式 

一、地方政府於系統開放日起，自訂申請作業期程（不得另訂格式），並通知所轄國中小(含國

立大學附設國中小，及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國中部及國小部)至系統

（https://teach.k12ea.gov.tw/）申請(計畫二：2-1 至 2-3，申請書 P10-13)，國立學校不佔地方

政府送件額度。 

二、各校於各地方政府規定期程內申請計畫 2-1 至 2-3，並由地方政府依排序條件進行檢核。 

三、完成檢核後，請地方政府將計畫 2-1 至 2-3(含外加主題)之學校清冊及經費(如附件 3、附件

4、附件 5)提交系統，並函送本署核定。 

⚫ 子計畫 2-1、2-3 結合主題之建議場域(附件 2)合計校數達以下比率，本署將外加核定以下獎

勵額度。 

比率 獎勵額度 

15% 30 萬元 

20% 35 萬元 

25% 45 萬元 
 

子計畫 經費 重點說明 

2-1 學 校

實施戶外

教育 

⚫ 各地方政府經費申請上

限如附件 1。 

⚫ 分配學校經費，每校以補

助 3 萬元為原則，並以 6

萬元為限。 

一、地方政府於檢核學校申請計畫時，應綜合考量下

列項目，作為優先補助之排序依據： 

(一) 以非山非市學校及一般地區學校，且校內經濟

需要協助學生為多數者，並訂有經濟弱勢學生

參與機制，優先補助。偏遠地區學校請另依「偏

遠地區學校及非山非市學校教育經費作業要

點」申請補助。 

(二) 計畫參與學生佔全校學生人數之涵蓋比率。 

(三) 實施場域以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發展之

縣(市)學習點，或結合人權教育及交通安全及

教育之建議場域(如附件 2，P16)者優先。 

(四) 安全風險管理機制之完善程度。 

二、各地方政府應運用本計畫經費，引導學校將部定

或校訂課程，結合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發展

該縣(市)之學習點，或「教育部戶外教育資源平臺」

所公告鄰近縣(市)場域為原則。 

2-2 學 校

推展優質

戶外教育

及路線 

⚫ 各地方政府經費申請上

限如附件 1。 

⚫ 分配學校經費，每校最高

補助 35 萬元，其中資本

一、地方政府於檢核學校申請計畫時，應綜合考量下

列項目，作為優先補助之排序依據： 

(一) 學習路線中使用學校鄰近場域之比例。 

(二) 可接待來訪學校進行合作共學之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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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經費以百分之四十為

限；接受來訪學校參與路

線之經費以不低於計畫

經費之三分之一。 

(三) 學校辦理本計畫之累計年度。 

(四) 安全風險管理機制之完善程度。 

二、受理課程體驗時間及聯絡窗口等資訊，應提供地

方政府公告。 

2-3 學 校

辦理戶外

教育自主

學習課程 

⚫ 各地方政府經費申請上

限如附件 1。 

⚫ 分配學校經費，以「班

級」、「班群」或「學年」

為單位每案補助 3 萬元，

每校每學年上限為 4 案。 

一、地方政府於檢核學校申請計畫時，應綜合考量下

列項目，作為優先補助之排序依據： 

(一) 學校實施場域跨行政區或縣市。 

(二) 申請兩天一夜之行程。 

二、學校應重視教師「教」（導引）與「學」（學生自主

學習），並應針對參與課程之師生，辦理安全風險

管理知能研習。 

三、本次人權教育及交通安全教育列為外加主題，申

請外加主題之學校，應至少擇一主題建議場域（如

附件 2，P16）納入學習點規劃；所加主題不列入

地方政府送件上限計算（惟須符每校至多 4 案之

條件），由縣市政府請符合主題之學校提出申請計

畫，並由本署檢核。 

 

計畫三、推動海洋教育課程 

申請對象及方式 

一、地方政府於系統開放日起，自訂申請作業期程，並通知所轄國中小至「國中小課程教學計

畫填報系統」（https://teach.k12ea.gov.tw/）申請計畫(計畫三，P14)，檢核各該計畫實施方

式、場域之相關規定。 

二、完成檢核後，地方政府應將學校清冊及經費申請表(如附件 3、附件 4)填於系統，並函送本

署核定。 

計畫 經費 重點說明 

學生海洋

體驗課程

活動 

⚫ 地方政府經費申

請上限如附件 1。 

⚫ 學生海洋體驗課

程活動佔推動海

洋教育課程總經

費四分之一。 

一、地方政府於檢核學校申請計畫時，應綜合考量下列項

目，作為優先補助之排序依據： 

(一) 結合海洋場域規劃相關體驗內容。 

(二) 結合部定或校訂課程實施。 

(三) 臨海學校提供一定參與學生比率予非臨海學校參加。 

二、參與對象以學生為主。 

三、應避免過度集中於單一學校辦理，造成承辦學校負擔，

並鼓勵非臨海學校主動辦理體驗活動並發展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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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一申請表-地方政府】 

計畫一、設置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 

1-1.健全組織運作 

1-1-1 組織架構 

請依據貴局（府）「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設置及組織運作要點」所規範人員配置，繪製中

心架構圖，並應設置召集人及 2 位副召集人，分成行政組、課程組運作，各組除副召集人外，

亦須配置至少一名專業工作人員（兼任可）。請依縣市實際運作情形呈現，如：組成諮詢輔導

團隊、任務工作小組等（下圖為參考範例）。 

 

1-1-2 組織運作(系統鍵入前一學年度內容) 

一、各組工作內容： 

  請參考貴局(府)所訂「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設置及組織運作要點」為基礎，具體說明

組織分工及運作方式 

  （一）課程組，統籌課程發展、教師專業事務，說明如下： 

1. 課程發展：說明如何與諮詢人員或諮詢輔導團隊等合作，結合地方自然環境與人文

特色，研發學習點、學習路線、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教材等教學資源，並導引學校

執行單位 OO 縣(市)政府教育處(局) 

計畫聯絡人聯絡資訊 
姓名：      職稱：         電話：（公） 

手機：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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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領域課程或結合彈性學習課程，辦理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 

2. 教師專業：說明如何評估教師需求、提升教師專業知能、追縱成果，規劃辦理教師

專業增能課程、研習，或成立跨校社群，提升教師專業知能，以儲備在地戶外教

育、海洋教育課程教學專業人員，並請說明如何利用本署研發之到校輔導工具，達

成上述執行內容。 

  （二）行政組，統籌支持學校及資源應用等事務，說明如下: 

1.行政支持：請說明為協助學校發展及落實戶外教育、海洋教育相關課程，如何統籌人

才資源，辦理建立行政諮詢機制，以及提供行政資源，具體辦理項目可填列於 1-4-3。 

2.資源應用：請說明如何建構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推動網絡，例如：建置網路平臺、定

期盤點專業人才庫，或是積極與民間團體及非政府組織合作，建立策略聯盟。 

二、輔導支持系統規劃： 

    請簡述預計提供學校課程支持方式(如到校輔導、區域共備、社群) 

1-1-3 中程計畫發展項目及進程 

主軸 
發展目

標 
發展項目 

發展進程 執行成果 

115 學年度 116 學年度 117 學年度 118 學年度 114 學年度 

主軸一 

課程 

教學 

       

      

      

      

主軸二 

教師 

專業 

       

      

      

      

主軸三 

資源 

應用 

       

      

      

      

主軸四 

行政 

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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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課程教學 
〔可依需求增列下表〕 

1-2-1 研發學習點課程模組或教材 

課程模組組數  

推廣活動場次

數 
 

教材件數  

承辦單位  

聯絡資訊 
姓名：      職稱：         電話：（公） 

手機：           E-mail： 

學習點 1 學習點名稱： 

學習點 2 學習點名稱： 

學習點 3 學習點名稱： 

與場域合作情

形 

合作場域名稱  

合作場域方式 ☐課程開發☐導覽解說☐其他：____________ 

其他資源 ☐民間團體 ☐企業 ☐其他縣市政府 ☐其他：______ 

推廣活動方式  (建議以 100 字為限） 

1-2-2 戶外教育或海洋教育教材研發/更新/推廣 

預計推廣方式 ☐研習或工作坊☐到校推廣☐學生營隊☐其他：________ 

戶外教育教材

(無免填) 

教材名稱  

學習階段 ☐第一學習階段☐第二學習階段☐第三學習階段☐第四學習階段 

數量  

類別 
☐教學策略  ☐書面教材  ☐影視媒材  ☐數位融入   

☐其他：    

主題 

☐生態環境  ☐人文歷史  ☐山野探索  ☐休閒遊憩  

☐社區走讀  ☐食農教育  ☐水域安全 ☐人權教育 

☐其他    

海洋教育教材

(必填) 

教材名稱  

學習階段 ☐第一學習階段☐第二學習階段☐第三學習階段☐第四學習階段 

數量  

類別 
☐教學策略  ☐書面教材  ☐影視媒材  ☐數位融入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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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海洋休閒☐海洋社會☐海洋文化☐海洋科學與技術 

☐海洋資源與永續 ☐職涯發展 

聯合國 SDGs 相關指標： 

 ☐SDGs 6 淨水與衛生 ☐SDGs 11 永續城鄉 

 ☐SDGs 13 氣候行動  ☐SDGs 14 保育海洋生態   

 ☐SDGs 15 陸地生態  ☐其他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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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教師專業 
1-3-1 到校輔導機制 

預計輔導校數  

參與人數  

 

 

※已培訓種子講師公告至戶外教育資源平臺(https://outdoor.moe.edu.tw)115 學年度補助計畫專

區。 

1-3-2 教師專業社群(自行增列) 

社群 1 社群名稱 

社群 1 參與人數  

社群 1 主題 ☐海洋教育   ☐山野教育   ☐戶外教育 

1-3-3 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增能課程與研習/工作坊 

研習類型 
辦理

場次 

參與人

數 
是否為人才庫師資 

開放行政人

員參加 

必

辦 

素養導向課程設計   ☐是  ☐否 ☐是  ☐否 

安全風險管理評估   ☐是  ☐否 ☐是  ☐否 

海洋教育綠階/初階

研習 
  — ☐是  ☐否 

其他主題研習   
整體規劃說明(100 字內)： 

 

其他主題-1 

(自行增加場次) 

主題 

☐戶外

教育 

☐生態環境  ☐人文歷史 ☐山野探索 ☐休閒遊

憩  ☐社區走讀  ☐場館參訪 ☐職涯探索 ☐城

鄉共學  ☐食農教育 ☐人權教育  ☐其他_____ 

☐海洋

教育 

☐SDGs 6 淨水與衛生 ☐SDGs 11 永續城鄉   

☐SDGs 13 氣候行動  ☐SDGs 14 保育海洋生態 

☐SDGs 15 陸地生態 ☐產業技術 ☐環境探索 

☐食魚教育 ☐海洋保育 ☐職業試探 ☐淨灘活動  

☐其他_____ 

是否開放行政

人員 
☐是  ☐否 

融 入

議題 

☐性別平等 ☐人權 ☐環境 ☐品德 ☐生命 ☐法治 

☐科技 ☐資訊 ☐能源 ☐安全 ☐防災 ☐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 ☐多元文化 ☐閱讀素養 ☐國際教育 ☐原

住民族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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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資源支持與其他 
1-4-1 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網路平臺(含人才庫) 

平臺名稱 
請將網路平臺名稱統一為「XX 縣(市)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並設置縣

市人才庫專區。 

平臺網址  

人才庫網址  

網站更新重點 

    

請於網路平臺上傳已開發之教案示例、教師增能等相關資源，供各校參用。 

☐公告課程教案示例 ☐公告在地人才名單 ☐公告教師專業增能 

☐其他        

1-4-2 資源交流與策略聯盟(自行增列合作單位) 

合作單位 1 合作單位名稱 

型態 ☐政府機構或學校 ☐非政府組織(NGO)☐非營利組織(NPO)☐企業 

方式 ☐資源交流 ☐策略聯盟 ☐其他___________ 

合作目標 
☐課程合作研發教材☐業師協助教學或辦理戶外或海洋體驗活動 

☐辦理戶外教育家長講座☐教師研習☐其他：_______________ 

1-4-3 支持學校行政運作 

議題 1 
☐安全風險 ☐招標採購 ☐行政效率 ☐團隊領導 ☐校內外人力協作與配

置 ☐跨單位(局處、機關)協調 ☐計畫申辦及撰寫☐其他              

類型 ☐公告資源 ☐辦理研習 ☐諮詢輔導 ☐定期會議 ☐其他              

1-4-4 辦理海洋教育週活動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參與人數    

具體執行方式 請說明 115 學年度海洋教育週活動預定辦理之方式，以 200 字為原則。 

1-4-5○○○○○○（非必填，依據 115－118 學年度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發展項目及進程所增加之

辦理項目，無法納入上列 1-2~1-3 主軸者，可規劃於本項目中。） 

項目名稱  

具體執行內容說

明 

1.一案一表格。 

2.可辦理多項計畫，每一計畫應包含之內容：(1)工作名稱；(2)工作重點；

(3)辦理方式 

3.可依上述包含內容項目，以附件方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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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二申請表-學校】 

計畫二、辦理戶外教育課程 

2-1：學校實施戶外教育 

 
一、 課程實施資訊 

(一) 結合課程屬性 ☐部定課程 ☐校訂課程 ☐其他_______ 

(二) 課程實施單位與對象 ☐班級 ☐班群 ☐學年 ☐其他_______ /對象_______年級學生 

(三) 參與學生數佔全校學

生人數比率 
  

(四) 規劃經濟弱勢學生參

與機制 
☐是   ☐否  

(五) 課程實施類型 

☐生態環境  ☐人文歷史  ☐山野探索  ☐休閒遊憩  ☐社區走讀 

☐場館參訪  ☐職涯探索  ☐海洋體驗  ☐城鄉共學  ☐食農教育

☐人權教育 

(六) 實施地點或場域 
☐跨縣市  ☐在地 

地點或場域名稱：     

是否為

公告學

習點 

☐縣市發展之學習點 

☐主題之建議場域 

☐戶外教育平臺場域

(https://outdoor.moe.edu.tw/) 

二、風險評估與安全管理機制(建議以 200 字為限) 

 請具體說明執行本計畫之安全風險管理機制與緊急應變措施之規劃，建議可參用國教署「戶外

教育實施參考手冊-行政指引篇」、「戶外教育實施參考手冊-安全管理篇」、國教院「戶外教育實施指引」。 

  

執行單位   

計畫聯絡人聯絡資訊 
姓名：      職稱：         電話：（公） 

手機：           E-mail： 

計畫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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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學校推展優質戶外教育路線 

 

一、來訪學校合作共學機制 

請說明學校推廣優質路線之方法，以及其他學校申請參訪之管道，建議以 200 字為原則。 

二、安全風險管理機制 

請依據學校本學年所提供之路線內容，具體說明整體之安全風險管理與評估機制等規劃，並鼓

勵至少規劃辦理一場次的安全教育研習供學校教師，以加強其對於風險之管控與應變能力，建

議以 200 字為原則。 

〔若有多條路線，請自行新增〕 

三、戶外教育優質路線介紹（路線一） 

(一) 路線基本資料 

1.名稱： 

2.實施場域： 

3.適合體驗月份及參與時間： 

4.適合參與年級： 

5.路線乘載量：可提供參與校數    、參與教師人數   、參與學生人數      

(二) 體驗聯繫窗口 

姓名：       

職稱： 

電話：（公） 

E-mail： 

(三) 結合課程屬性 

☐部定課程 ☐校訂課程 

融入議題 

☐性別平等 ☐人權 ☐環境 ☐海洋 ☐品德 ☐生命 ☐法治 

☐科技 ☐資訊 ☐能源 ☐安全 ☐防災 ☐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 ☐

多元文化 ☐閱讀素養 ☐國際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四) 課程實施類型 

☐生態環境   ☐人文歷史   ☐山野探索   ☐休閒遊憩   ☐社區走讀 

☐場館參訪   ☐職涯探索   ☐海洋體驗   ☐城鄉共學   ☐食農教育 

☐人權教育 

 

執行單位   

計畫聯絡人聯絡資訊 
姓名：      職稱：         電話：（公） 

手機：           E-mail： 

計畫名稱  路線數量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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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路線教育內涵

說明 

1. 請說明路線之學習地點及學習內容 

2.課程實施規劃，建立先備知識、安排學習任務或反思，以及讓本校學生

與來訪學生相互交流機會，例如：解說導覽、小組合作等以 200 字為原則。 

學習地點 學習內容 公告學習點（非必要勾選） 

(請填寫鄉鎮及場域

名稱) 

 ☐縣市發展之學習點 

☐戶外教育平臺場域

(https://outdoor.mo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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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學校辦理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程 

 

一、 課程實施資訊 

(一)結合課程屬性 

☐部定課程 ☐校訂課程 

融入議題 

☐性別平等 ☐人權 ☐環境 ☐海洋 ☐品德 ☐生命 ☐法治 

☐科技 ☐資訊 ☐能源 ☐安全 ☐防災 ☐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 

☐多元文化 ☐閱讀素養 ☐國際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二)課程實施地點 

☐跨縣市，________縣(市) 地點：(請填寫鄉鎮及場域名稱) 

☐在地跨區域學習 地點：(請填寫鄉鎮及場域名稱) 

⚫ 是否有住宿， ☐有住宿 ☐未住宿 

⚫ 住宿型態，☐學校場地 ☐飯店/民宿 ☐露營 ☐其他___________ 

(三)實施地點 

 

實施地點 公告學習點（非必要勾選） 

(請填寫鄉鎮及場域名稱) ☐縣市發展之學習點 

☐主題之建議場域 

☐戶外教育平臺場域

(https://outdoor.moe.edu.tw/) 

(四)課程實施對象 ☐班級 ☐班群 ☐學年 ☐其他________ /對象___________年級學生 

(五)課程參與人數 參與學生數______人、參與教師數______人 

(六) 課程實施類型 

☐生態環境  ☐人文歷史  ☐山野探索  ☐休閒遊憩  ☐社區走讀 

☐場館參訪  ☐職涯探索  ☐海洋體驗  ☐城鄉共學  ☐食農教育 

☐人權教育 

二、安全風險管理機制(建議以 200 字為限) 

請具體說明執行本計畫之安全風險管理機制、緊急應變措施之規劃，應針對參與課程之師生，

辦理安全風險管理知能研習。 

執行單位  

計畫聯絡人聯絡資訊 
姓名：      職稱：         電話：（公） 

手機：           E-mail： 

計畫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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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三、推動海洋教育課程 

學生海洋體驗課程活動 

一、課程實施資訊 

(一)結合課程屬性 

☐部定課程 ☐校訂課程 

融入議題 

☐性別平等 ☐人權 ☐環境 ☐品德 ☐生命 ☐法治 

☐科技 ☐資訊 ☐能源 ☐安全 ☐防災 ☐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 

☐多元文化 ☐閱讀素養 ☐國際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二)主辦學校屬性 ☐非臨海 ☐臨海 

(三)課程實施對象 
學習階段：☐國小☐國中 

☐班級數_____ ☐班群 ☐學年 ☐其他______ /  對象________年級學生 

(四)課程參與人數 參與學生數______人、參與教師數______人 

(五) 課程實施類型 

☐結合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如永續城鄉、氣候行動) 

☐水域休閒運動 ☐產業技術 ☐環境探索 ☐食魚教育  ☐海洋保育 

☐藝術文化 ☐職業試探 ☐淨灘活動 ☐其他    

(六)其他 ☐開放外縣市報名 ☐有設置學生評量表或心得回饋單 □其他：         

(七)體驗場域 □臨海學校 □海洋基地學校 □社教館所  □其他       

二、體驗課程內容(建議以 200 字為限) 
 

活動地點 課程內容 
規劃非臨海學

校參與機制 
公告學習點（非必要勾選） 

(請填寫鄉鎮及場域名

稱) 

 

☐是   ☐否  

☐縣市發展之學習點 

☐主題之建議場域 

☐戶外教育平臺場域

(https://outdoor.moe.edu.tw/) 

三、安全風險管理機制(建議以 200 字為限) 

具體說明執行本計畫之安全風險管理機制、緊急應變措施之規劃，應針對參與課程之師生，辦

理安全風險管理知能研習。 

執行單位  

計畫聯絡人聯絡資訊 
姓名：      職稱：         電話：（公） 

手機：           E-mail： 

計畫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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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各地方政府補助上限費用參考表 

序 縣市 
學校 

總數 

計畫一、設置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 計畫二、辦理戶外教育課程 計畫三、推動海洋教育 

人事費 
業務費及設

備費 
合計 

2-1 學校實施戶外教育 
2-2 學校推展優質

戶外教育路線 

2-3 學校辦理戶外教

育自主學習課程 
（學生海洋課程體驗活動

不得少於總經費四分之

一） 
偏遠學

校 

校數基

數 
申請額度上限 申請額度上限 申請額度上限 

1 新北市 293 2,720,000 1,000,000 3,720,000 56 237 2,296,000 2,450,000 1,000,000 800,000 

2 臺北市 215 2,720,000 1,000,000 3,720,000 0 215 2,120,000 2,450,000 1,000,000 800,000 

3 臺中市 317 2,720,000 1,000,000 3,720,000 49 268 2,544,000 2,450,000 1,000,000 800,000 

4 臺南市 274 2,720,000 1,000,000 3,720,000 108 166 1,728,000 2,450,000 1,000,000 800,000 

5 高雄市 330 2,720,000 1,000,000 3,720,000 66 264 2,512,000 2,450,000 1,000,000 800,000 

6 桃園市 245 2,720,000 1,000,000 3,720,000 28 217 2,136,000 2,450,000 1,000,000 800,000 

7 宜蘭縣 104 2,420,000 950,000 3,370,000 22 82 1,056,000 2,100,000 800,000 700,000 

8 新竹縣 119 2,420,000 950,000 3,370,000 42 77 1,016,000 2,100,000 800,000 700,000 

9 苗栗縣 147 2,420,000 950,000 3,370,000 53 94 1,152,000 2,100,000 800,000 700,000 

10 彰化縣 215 2,720,000 1,000,000 3,720,000 61 154 1,632,000 2,450,000 1,000,000 800,000 

11 南投縣 168 2,420,000 950,000 3,370,000 104 64 912,000 2,100,000 800,000 700,000 

12 雲林縣 186 2,420,000 950,000 3,370,000 114 72 976,000 2,100,000 800,000 700,000 

13 嘉義縣 147 2,420,000 950,000 3,370,000 97 50 800,000 2,100,000 800,000 700,000 

14 屏東縣 201 2,720,000 1,000,000 3,720,000 103 98 1,184,000 2,450,000 1,000,000 800,000 

15 臺東縣 111 2,420,000 950,000 3,370,000 89 22 576,000 2,100,000 800,000 700,000 

16 花蓮縣 125 2,420,000 950,000 3,370,000 82 43 744,000 2,100,000 800,000 700,000 

17 嘉義市 28 2,120,000 900,000 3,020,000 0 28 624,000 1,750,000 600,000 600,000 

18 基隆市 54 2,120,000 900,000 3,020,000 0 54 832,000 1,750,000 600,000 600,000 

19 新竹市 50 2,120,000 900,000 3,020,000 0 50 800,000 1,750,000 600,000 600,000 

20 澎湖縣 47 2,120,000 900,000 3,020,000 47 0 400,000 1,750,000 600,000 600,000 

21 金門縣 24 2,120,000 900,000 3,020,000 24 0 400,000 1,750,000 600,000 600,000 

22 連江縣 12 2,120,000 900,000 3,020,000 8 4 432,000 1,750,000 600,000 600,000 

※有關「研發海洋教育教材」及「提升教師海洋教育素養」納入計畫一各地方中心統籌辦理，惟不得少於計畫三推動海洋教育之經費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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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主題之建議場域 

交通安全教育、國家人權博物館等議題場域清單如下表（網站連結─人權教育-國家人權博物館不義遺址資料庫：

https://hsi.nhrm.gov.tw/nhrm/zh-tw） 

序號 場域名稱 縣市 序號 場域名稱 縣市 

1 臺北南京西路週邊 臺北市 30 湯德章紀念公園 臺南市 

2 行政院 臺北市 31 臺南新營圓環 臺南市 

3 臺北北門郵局 臺北市 32 國防部南部地區後備指揮部 高雄市 

4 臺北橋 臺北市 33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高雄市 

5 臺北南港橋 臺北市 34 高雄車站 高雄市 

6 國防部海軍司令部 臺北市 35 左營大街茶樓 高雄市 

7 國防部後備指揮部忠愛營區 臺北市 36 屏東市圓環長春公園 屏東市 

8 空總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 臺北市 37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屏東琉球海洋驛站 屏東市 

9 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臺北市 38 屏東市三角公園 屏東市 

10 中華郵政大樓 臺北市 39 花蓮鳳林公墓 花蓮縣 

11 馬場町紀念公園 臺北市 40 國家人權博物館白色恐怖綠島紀念園區 臺東縣 

12 臺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 臺北市 41 法務部矯正署泰源技能訓練所 臺東縣 

13 六張犁臺北市示範公墓 臺北市 42 臺北市福星公園交通教學區 臺北市 

14 野柳碼頭 新北市 43 臺北市區監理所士林監理站 臺北市 

15 安康接待室 新北市 44 臺北區監理所 新北市 

16 國家人權博物館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 新北市 45 新竹區監理所桃園監理站 桃園市 

17 法務部矯正署新店戒治所 新北市 46 雲林監理站 雲林縣 

18 新北市後備指揮部 新北市 47 高雄區監理所 高雄市 

19 國軍桃園總醫院陶然園日間照顧中心 桃園市 48 臺中監理站 臺中市 

20 基隆要塞司令部 基隆市    

21 基隆港 基隆市    

22 基隆八堵車站 基隆市    

23 基隆市警察局南榮路派出所 基隆市    

24 新竹原旭橋（成功橋） 新竹市    

25 臺中干城營區 臺中市    

26 虎尾鎮公有圓環 雲林縣    

27 嘉義航空站 嘉義縣    

28 嘉義市警察局 嘉義市    

29 嘉義車站廣場 嘉義市    

https://hsi.nhrm.gov.tw/nhrm/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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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各地方政府提交補助學校清冊 

2-1 學校實施戶外教育 

2-2 學校推展戶外教育優質路線 

學校清冊 

順序 鄉/鎮/區 學校名稱 參與學生數 計畫名稱 可提供參與校數 課程類型 結合課程屬性 核定經費 推薦案例 

1 

     ☐生態環境 ☐人文歷史 

☐山野探索 ☐休閒遊憩  

☐社區走讀 ☐場館參訪 

☐職涯探索 ☐海洋體驗  

☐城鄉共學 ☐食農教育 

☐人權教育 

☐融入部定課程 

☐納入校訂課程 

 ☐  

2-3 學校辦理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程 

學校清冊 

順序 鄉/鎮/區 學校名稱 參與學生數 計畫名稱 實施地點 實施對象 課程類型 結合課程屬性 核定經費 推薦學校 

1 

    ☐ 跨 縣

市： 

☐ 在 地

地點： 

☐班級 

☐班群 

☐學年 

☐其他 /對

象_____年

級學生 

☐生態環境☐人文歷史☐山野探索

☐休閒遊憩☐社區走讀☐場館參訪

☐職涯探索☐海洋體驗☐城鄉共學

☐食農教育☐人權教育 

☐融入部定課

程 

☐納入校訂課

程 

 ☐ 

學校清冊 

順序 鄉/鎮/區 學校名稱 參與學生數 計畫名稱 實施地點 課程類型 結合課程屬性 核定經費 推薦學校 

1 

    ☐跨縣市  

☐本縣市 

地點： 

☐生態環境 ☐人文歷史 ☐山野探索 

☐休閒遊憩 ☐社區走讀 ☐場館參訪 

☐職涯探索 ☐海洋體驗 ☐城鄉共學 

☐食農教育 ☐人權教育 

☐融入部定課程 

☐納入校訂課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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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海洋教育課程─學生海洋體驗課程活動 

學校清冊 

順序 鄉/鎮/區 學校名稱 參與學生數 計畫名稱 實施對象 課程類型 結合課程屬性 核定經費 推薦學校 體驗場域類型 

1 

    ☐班級 

☐班群 

☐學年 

☐其他 /對象

_____年級學

生 

☐結合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 ☐水域休閒運動 ☐產業技

術 ☐環境探索 ☐食魚教育  ☐

海洋保育 ☐藝術文化 ☐職業試

探 ☐淨灘活動 ☐其他    

☐融入部定課程 

☐納入校訂課程 

 ☐ □臨海學校 

□海洋基地學校 

□社教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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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統計(系統自動產出) 

子計畫 

國立學校 地方政府所屬學校 外加主題計畫 

校數 申請經費 校數 申請經費 校數 申請經費 

2-1       

2-2       

2-3       

計畫三       

總計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機關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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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地方政府經費申請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 

申請單位：OO 縣(市)政府教育處 (局)       

計畫名稱：設置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 

計畫期程：115 年 8 月 1 日至 116 年 7 月 31 日 

計畫經費總額：      元，向國教署申請補助金額：       元，自籌款：      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 ☐無  ☐有 

（請註明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經費之項目及金額） 

  國教署：              元，補助項目及金額： 

  XXXX 部：            元，補助項目及金額： 

經 費 項 目 
計   畫   經   費   明   細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  明 

人

事 

費

經

常

門 

1-1 健

全組織

運作 

召集人兼職費     

副召集人兼職費     

專業工作人員薪

資 
    

其他工作人員薪

資 
    

自行增列     

業 

務 

費

經

常

門 

1-2.課

程教學 

出席費     
  

諮詢費     

講師鐘點費     

審查費/評審費     

代課費     

補充保費     

印刷費     

資料蒐集費     

材料費     

膳費     

差旅費     

車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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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支     

1-3.教

師專業 
可參考同上       

 

1-4. 行

政支援

與其他 

可參考同上       
 

小  計       
 

設

備

費

資

本

門 

小  計     

合   計       
 

承辦單位  主(會)計                    

單位 

機關學校首長                        

或團體負責人 

國教署                                  

承辦人 

國教署                              

組室主管 

備註：  

一、本表適用政府機關(構)、公私立學校、特種基金及行政法人。 

二、各計畫執行單位應事先擬訂經費支用項目，並於本表說明欄詳實敘明。 

三、各執行單位經費動支應依中央政府各項經費支用規定、本署各計畫補(捐)助
要點及本要點經費編列基準表規定辦理。 

四、上述中央政府經費支用規定，得逕於「行政院主計總處網站-友善經費報支專
區-內審規定」查詢參考。 

五、非指定項目補(捐)助，說明欄位新增支用項目，得由執行單位循內部行政程序
自行辦理。 

六、同一計畫向本署及其他機關申請補(捐)助時，應於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內，詳
列向本署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本
署應撤銷該補(捐)助案件，並收回已撥付款項。 

七、補(捐)助計畫除依本要點第 4 點規定之情形外，以不補(捐)助人事費、加班費、
內部場地使用費及行政管理費為原則。 

八、申請補(捐)助經費，其計畫執行涉及須依「政府機關政策文宣規劃執行注意事
項」、預算法第 62 條之 1 及其執行原則等相關規定辦理者，應明確標示其為
「廣告」，且揭示贊助機關（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名稱，並不得以置入
性行銷方式進行。  

補助方式：部分補助【補
助比率  ％】 

餘款繳回方式：繳回按補
助比率全數繳回 

※申請補助單位請依實際需求，自行增刪經費項目。 

 

  



22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 

申請單位：OO 縣(市)政府教育處 (局)       

計畫名稱：辦理戶外教育課程 

計畫期程：115 年 8 月 1 日至 116 年 7 月 31 日 

計畫經費總額：      元，向國教署申請補助金額：       元，自籌款：      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 ☐無  ☐有 

（請註明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經費之項目及金額） 

  國教署：              元，補助項目及金額： 

  XXXX 部：            元，補助項目及金額： 

補(捐)助項目 
申請金額

(元) 

核定計畫金額 

(國教署填列) 

(元) 

核定補助金額 

(國教署填列) 

(元) 

計畫 2-1 學校實施戶外教育 業務費經常門      

計畫 2-2 學校推展戶外教育

路線 

業務費經常門      

設備費資本門    

計畫 2-3 學校辦理戶外教育

自主學習課程 
業務費經常門       

合   計 
 

承辦               單位 主(會)計                    

單位 

機關學校首長                        

或團體負責人 

國教署                  

承辦人 

國教署                              

組室主管 

備註：  

一、本表適用政府機關(構)、公私立學校、特種基金及行政法人。 

二、各計畫執行單位應事先擬訂經費支用項目，並於本表說明欄詳實敘明。 

三、各執行單位經費動支應依中央政府各項經費支用規定、本署各計畫補(捐)助要點及本
要點經費編列基準表規定辦理。 

四、上述中央政府經費支用規定，得逕於「行政院主計總處網站-友善經費報支專區-內審
規定」查詢參考。 

五、非指定項目補(捐)助，說明欄位新增支用項目，得由執行單位循內部行政程序自行辦
理。 

六、同一計畫向本署及其他機關申請補(捐)助時，應於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內，詳列向本
署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本署應撤銷該補(捐)

助案件，並收回已撥付款項。 

七、補(捐)助計畫除依本要點第 4 點規定之情形外，以不補(捐)助人事費、加班費、內部
場地使用費及行政管理費為原則。 

八、申請補(捐)助經費，其計畫執行涉及須依「政府機關政策文宣規劃執行注意事項」、
預算法第 62 條之 1 及其執行原則等相關規定辦理者，應明確標示其為「廣告」，且
揭示贊助機關（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名稱，並不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 

補助方式：部分補助
【補助比率  ％】 

餘款繳回方式：繳回按
補助比率全數繳回  

※申請補助單位請依實際需求，自行增刪經費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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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 

申請單位：OO 縣(市)政府教育處 (局)       

計畫名稱：推動海洋教育課程-學生海洋體驗課程活動 

計畫期程：115 年 8 月 1 日至 116 年 7 月 31 日 

計畫經費總額：      元，向國教署申請補助金額：       元，自籌款：      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 ☐無  ☐有 

（請註明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經費之項目及金額） 

  國教署：              元，補助項目及金額： 

  XXXX 部：            元，補助項目及金額： 

補(捐)助項目 
申請金額

(元) 

核定計畫金額 

(國教署填列) 

(元) 

核定補助金額 

(國教署填列) 

(元) 

學生海洋體驗課程活動 業務費經常門      

合   計 
 

承辦               單位 主(會)計                    

單位 

機關學校首長                        

或團體負責人 

國教署                  

承辦人 

國教署                              

組室主管 

備註：  

九、本表適用政府機關(構)、公私立學校、特種基金及行政法人。 

十、各計畫執行單位應事先擬訂經費支用項目，並於本表說明欄詳實敘明。 

十一、各執行單位經費動支應依中央政府各項經費支用規定、本署各計畫補(捐)助要點及
本要點經費編列基準表規定辦理。 

十二、上述中央政府經費支用規定，得逕於「行政院主計總處網站-友善經費報支專區-內
審規定」查詢參考。 

十三、非指定項目補(捐)助，說明欄位新增支用項目，得由執行單位循內部行政程序自行
辦理。 

十四、同一計畫向本署及其他機關申請補(捐)助時，應於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內，詳列向
本署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本署應撤銷該補
(捐)助案件，並收回已撥付款項。 

十五、補(捐)助計畫除依本要點第 4 點規定之情形外，以不補(捐)助人事費、加班費、內
部場地使用費及行政管理費為原則。 

十六、申請補(捐)助經費，其計畫執行涉及須依「政府機關政策文宣規劃執行注意事項」、
預算法第 62 條之 1 及其執行原則等相關規定辦理者，應明確標示其為「廣告」，且
揭示贊助機關（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名稱，並不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 

補助方式：部分補助
【補助比率  ％】 

餘款繳回方式：繳回按
補助比率全數繳回  

※申請補助單位請依實際需求，自行增刪經費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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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地方政府所屬學校及國立學校經費申請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 

申請單位：  

計畫名稱：辦理戶外教育課程(計畫 2-1 學校實施戶外教育、計畫 2-2 學校推展戶外教育及優

質路線、2-3 學校辦理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程) 

計畫期程：115 年 8 月 1 日至 116 年 7 月 31 日 

計畫經費總額：      元，向國教署申請補助金額：       元，自籌款：      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 ☐無  ☐有 

（請註明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經費之項目及金額） 

  國教署：              元，補助項目及金額： 

  XXXX 部：            元，補助項目及金額： 

經 費 項 目 
計   畫   經   費   明   細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  明 

業 

務 

費

經

常

門 

經濟弱勢學生參加費     
  

代課(鐘點)費       
 

講座鐘點費       
 

印刷費     

膳費     

交通費     

場地費     

住宿費       
 

保險費     

雜支     

小  計        

設

備

費

資

本

門 

僅限 2-2 學校推展戶外教

育及優質路線(每校最高

補助三十五萬元，其中

資本門經費以百分之四

十為限)，請依據課程需

求核實編列及說明 

    

小  計     

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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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單位  主(會)計              

單位 

機關學校首長                        

或團體負責人 

國教署                                    

承辦人 

國教署                              

組室主管 

備註： 

一、本表適用政府機關(構)、公私立學校、特種基金及行政法人。 

二、各計畫執行單位應事先擬訂經費支用項目，並於本表說明欄詳實敘明。 

三、各執行單位經費動支應依中央政府各項經費支用規定、本署各計畫補(捐)助
要點及本要點經費編列基準表規定辦理。 

四、上述中央政府經費支用規定，得逕於「行政院主計總處網站-友善經費報支
專區-內審規定」查詢參考。 

五、非指定項目補(捐)助，說明欄位新增支用項目，得由執行單位循內部行政程
序自行辦理。 

六、同一計畫向本署及其他機關申請補(捐)助時，應於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內，
詳列向本署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
本署應撤銷該補(捐)助案件，並收回已撥付款項。 

七、補(捐)助計畫除依本要點第 4 點規定之情形外，以不補(捐)助人事費、加班
費、內部場地使用費及行政管理費為原則。 

八、申請補(捐)助經費，其計畫執行涉及須依「政府機關政策文宣規劃執行注意
事項」、預算法第 62 條之 1 及其執行原則等相關規定辦理者，應明確標示
其為「廣告」，且揭示贊助機關（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名稱，並不得
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 

補助方式：部分補助【補助比

率  ％】 

餘款繳回方式：繳回按補助比率

全數繳回 
 

※申請補助單位請依實際需求，自行增刪經費項目。 

 

 


